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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
普市监稽查〔2023〕11 号

关于印发《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

开展市场主体信用承诺、诚信经营、放心消费等

主题实践活动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科（室）、所、队：

《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市场主体信用承诺、诚信

经营、放心消费等主题实践活动实施方案》经局长办公会审议通

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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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 年 3 月 13 日

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

开展市场主体信用承诺、诚信经营、放心消费等

主题实践活动实施方案

2023 年是普陀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决胜攻坚之年，为激励辖

区企业和经营者诚信经营、守法经营，提高文明服务意识，营造

一个安全、放心的消费环境，助力普陀创建全国文明城区，现结

合我区实际，制定如下方案。

一、实践活动目标

通过开展市场主体信用承诺、诚信经营、放心消费等主题实

践活动，进一步规范市场主体经营行为，促进广大经营者在经营、

销售、服务过程中，树立文明、诚信、守法经营意识，为广大消

费者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。

进一步增强消费者维权意识，引导消费者理性、安全、健康

消费，确保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。

二、实践活动时间和活动范围

（一）活动时间

2023 年全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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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活动范围

普陀区范围内经营的市场主体

三、实践活动内容

（一）信用承诺主题实践活动

积极探索推进信用监管体系构建，优化信用修复流程，简化

企业信用修复申请材料，更好地服务企业发展。

开展“信用联盟”创建活动，通过示范企业带头承诺的形式，

带动一批企业承诺严格履行主体责任，营造公平诚信的市场竞争

环境和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。

指导市场主体签署《守信承诺书》，开展信用修复工作，帮

助市场主体尽早移出失信“黑名单”，解除信用约束。（责任部

门：信用监管科）

（二）诚信经营主题实践活动

开展“放心市场”“诚信经营户”创建工作，组织发动辖区

内从事农产品交易的 34 家集贸市场及场内经营户进行创建，从

食品安全、诚信计量、文明卫生等方面制定评选统一标准，同时

将创建结果纳入社会信用评价机制。

至 2023 年底，全区 90%以上集贸市场达到“放心市场”标准，

90%以上经营户达成“诚信经营户”。（责任部门：广告市场科）

开展诚信计量创建工作，会同曹杨新村街道开展创建“上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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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诚信计量示范社（街）区”活动，推进长征镇“上海市诚信计

量示范社（街）区”复评审工作，按照《诚信计量示范社（街）

区建设评价导则》要求，组织参建商户开展诚信计量创建活动。

2023 年，力争曹杨新村街道成功创建“上海市诚信计量示范

社（街）区”、长征镇顺利通过“上海市诚信计量示范社（街）

区”复评审。（责任部门：质量监管科）

（三）放心消费主题实践活动

根据《长三角地区共同开展“满意消费长三角”行动方案》

和《“满意消费长三角”行动第二阶段计划（2023-2025）》要求，

持续推进参与线下无理由退货服务承诺和放心消费示范单位创建

活动，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，增强消费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。

结合“提振消费信心”年主题，开展消费现场体验、消费课

题调研、消费视频教育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“3·15 国际消费者

权益日”系列活动，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、依法维权，督促市场

主体落实责任、诚信经营。

持续做好消费维权联络点建设，推进四星级、五星级联络点

的创建评定，发挥联络点在“维权岗”“宣传站”“监察哨”等

方面的作用，进一步提升基层消费维权建设，有效保障消费者合

法权益。（责任部门：消保科）

四、有关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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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执法稽查科要发挥好牵头作用，会同

相关部门开展好主题实践活动；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开展主题

实践活动的重要性，进一步细化活动方案，按照时间节点和内容

要求，抓落实、抓推进，确保活动顺利开展。

（二）强化工作实效。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等资源，线上线下

结合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，提升社会参与度；要充分发挥企

业和经营户的主体作用，推动市场主体崇信用、重诚信；要坚持

以人民为中心，着力解决群众关心、社会关切的问题，确保消费

者权益不受侵害。

（三）其他工作要求。各相关部门要及时总结活动开展情况，

并利用各类宣传渠道，围绕活动内容，开展系统性、立体化的主

题宣传，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活动成效，进一步营造诚实守信、放

心消费的社会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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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 年 3 月 14 日印发


